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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C/SR.701  

 下午 4 时 35 分宣布开会 

通过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CEDAW/C/2005/II/ 

L.1 和 CEDAW/C/2005/CRP.3 和 Add.1-9） 

1. 报告员Šimonović女士介绍了载有委员会报告草

案部分章节的CEDAW/C/2005/II/L.1号文件以及经修

正的 CEDAW/C/2005/II/CRP.3 和 Add.1-8 号文件，后

者载有委员会对于八个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委员会

在本届会议期间审议了这些缔约国的报告。 

2. 主席称，她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 CEDAW/C/ 

2005/II/L.1 号文件所载的报告草案的部分章节以及

经修正的 CEDAW/C/2005/II/CRP.3 和 Add.1-8 号文

件。 

3. 就这样决定。 

4. 报告员 Šimonović女士介绍了经修正的 CEDAW/ 

C/2005/II/CRP.3 和 Add.9 号文件所载的全体工作组

报告草案。该报告包含如下内容：委员会决定的详细

内容，包括要求大会延长委员会会议时间的第 33/I

号决定草案；根据任择议定书开展的各项活动、委员

会在执行《公约》第 21 条时开展的各项行动以及委

员会为加速其工作的方式方法而开展的各项行动的

报告。 

5.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经修正的 CEDAW/ 

C/2005/II/Add.9 号文件所载的全体工作组报告草

案，该报告草案将作为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5和议程

项目 6 的报告。 

6. 就这样决定。 

7.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第三十三届会议

报告草案全文并委托报告员完成最终定稿。 

8. 就这样决定。  

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9. 报告员 Šimonović女士提请委员会注意 CEDAW/ 

C/2005/II/CRP.3/Add.9 号文件（第一部分）第八章

所载的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10. 通过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的声明 

11. Mayanja 女士（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

别顾问）指出，委员会在审议八个截然不同缔约国提

交的报告的过程中，发现了大多数或全部缔约国共同

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对于妇女的暴力行为、贩运妇

女和女童、妇女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足、国家机制

的资源有限、缺乏按性别分列的数据、陈规定型观念

和行为持续存在、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妇

女和女童的教育问题以及贫困对于妇女影响过重。但

是，委员会同政府代表的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将

促进《公约》在接受审查的缔约国以及其他所有缔约

国的执行工作。 

12. 除了审议缔约国的报告之外，委员会还开展了如

下各项工作：讨论加强自身工作的方法，特别是考虑

到有待审议的积压报告；参与其他人权条约机构和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讨论；推动妇女地位委员会

的工作以及秘书长关于对妇女暴力问题的研究。 

13. 委员会会议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同

期召开，后者审议了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秘书

长报告，并举行了一次小组讨论，标志其接收了妇女

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宣言。该宣言强调《公约》

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在实现两性平等和提高妇

女权力方面的协同作用。 

提高妇女地位司司长的声明 

14. Hannan 女士（提高妇女地位司司长）对于委员会

密切关注自己的工作方法——从调整同缔约国的建

设性对话到审查自己的结论性意见的形式——表示

祝贺。委员会的工作持续关注《公约》在国家层面上

的有效执行情况以及妇女的实际处境。 

15. 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同千年项目第 3 工作队

（教育和两性平等）开展讨论，并在同缔约国开展对

话的过程中以及在其结论性意见中呼吁缔约国重视

这方面的联系，从而分析了《公约》同实现《千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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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同样，在同缔约国的对话及其

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继续关注各国政府为落实《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所采取的后续行动。由于本组织

在筹备 2005 年首脑会议，应提醒各国政府其肩负着

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的法律义务。 

16. 会议再一次确认《公约》是强有力的问责机制，

补充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等政府间机构的不足。提高妇

女地位司承诺，保证会员国、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

域组织针对《公约》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制

订更为有效的政策及行动框架，且彼此之间保持协同

作用。 

主席的声明 

17. 主席说，在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向委员会提交报

告的八个缔约国当中，有三个国家是首次提交报告。

在这八国当中，有些国家按照时间表提交了报告，其

他国家则滞后。她希望这八个国家都已经认识到，编

写和提交报告的过程是各国当前实现妇女平等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鼓励各国将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基础，开展具体、全面的后续行动，并向广大公

众、政府官员和议员宣传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18. 委员会感谢非政府组织的出席，这些组织提交了

各缔约国未能遵守《公约》情况的评估报告。此外，

委员会还首次收到了由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信息，并

欢迎今后提供更多此类信息。此外，委员会希望联合

国实体加大参与的力度和协调程度，支持各国遵守

《公约》。委员会参与了建设性对话，在就缔约国如

何加速执行《公约》和遵守《公约》指出关切领域和

提出建议之前，委员会总能够指出一些积极方面。 

19. 按照习惯，委员会提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爱尔兰、以色列以及黎巴嫩对《公约》持保留意

见的问题。委员会认为其中一些保留违背了《公约》

的目标和宗旨，敦促各缔约国审议其保留意见，缩小

保留意见的范围，并设立撤销这些保留意见的时间

表。 

20. 委员会在审查各个国家时均发现了将妇女放在

次要地位的歧视性陈规定型态度和挥之不去的习惯、

做法和传统。必须对政府官员和广大公众开展更多的

教育和宣传活动，必须改进教育，培养一种能够理解

符合《公约》文字和精神的两性平等的文化。委员会

还发现，某些妇女团体遭遇到了多种形式的歧视：移

民和难民妇女、少数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妇女以及

农村妇女的教育、就业、卫生和参与决策的程度一直

非常低。委员会督促缔约国采取有的放矢的行动，必

须执行《公约》，造福全体妇女。 

21. 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决定请求大会延长委员

会的会议时间：委员会每年审议 16 个缔约国的报告，

但鉴于《公约》有 180 个缔约国，委员会每年收到的

报告远远超过 16 份。委员会希望全体会员国都能支

持其从 2006 年起每年召开三届会议的要求。此外，

作为一项为期两年的暂行措施，委员会提议其部分会

议与工作组会议同期召开，以便解决有待审议报告的

积压情况。 

22. 她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在利用国家工作组方面

的积极经验，在这些工作组中，专家领导了同缔约国

的建设性对话。这种方法应该继续下去，有助于开展

重点更加突出的对话、改善专家之间的工作协调、对

于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在本届会

议期间，委员会发表声明，表明其对伊拉克宪法草案

中妇女平等问题的关切，并提醒缔约国根据《公约》

所承担的义务。 

会议闭幕 

23. 主席宣布第三十三届会议闭幕。 

 下午 5 时零 5 分散会

 


